
 

 

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半年度跟踪报告 
 
 

保荐机构名称：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荐公司简称：大禹节水 

保荐代表人姓名：马  锋 联系电话：010-66568385 

保荐代表人姓名：王红兵 联系电话：010-66568056 

 

一、保荐工作概述 

项目 工作内容 

1.公司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

（1）是否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 是 

（2）未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的次数 无 

2.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规章制度的情况 

（1）是否督导公司建立健全规章制度（包

括但不限于防止关联方占用公司资源的制

度、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、内控制度、内部

审计制度、关联交易制度） 

已督导公司建立健全规章制度 

（2）公司是否有效执行相关规章制度 是 

3.募集资金监督情况 

（1）查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次数 8 次 

（2）公司募集资金项目进展是否与信息披

露文件一致 
是 

4.公司治理督导情况 

（1）列席公司股东大会次数 0 次 

（2）列席公司董事会次数 0 次 

（3）列席公司监事会次数 0 次 

5.现场检查情况 

（1）现场检查次数 0 次 

（2）现场检查报告是否按照本所规定报送 不适用 

（3）现场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及整改情况 不适用 

6.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

（1）发表独立意见次数 5 次 



 

 

项目 工作内容 

（2）发表非同意意见所涉问题及结论意见 无 

7.向本所报告情况（现场检查报告除外） 

（1）向本所报告的次数 无 

（2）报告事项的主要内容 不适用 

（3）报告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不适用 

8．关注职责的履行情况 

（1）是否存在需要关注的事项 无 

（2）关注事项的主要内容 不适用 

（3）关注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不适用 

9.保荐业务工作底稿记录、保管是否合规 是 

10.对上市公司培训情况 

（1）培训次数 0 

（2）培训日期 不适用 

（3）培训的主要内容 不适用 

11.其他需要说明的保荐工作情况 无 

 

二、保荐机构发现公司存在的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

事项 存在的问题 采取的措施 

1.信息披露 无 不适用 

2.公司内部制度的建立和执行 无 不适用 

3．“三会”运作 无 不适用 

4.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动 无 不适用 

5.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 无 不适用 

6.关联交易 无 不适用 

7.对外担保 无 不适用 

8.收购、出售资产 无 不适用 

9.其他业务类别重要事项（包

括对外投资、风险投资、委托

理财、财务资助、套期保值等） 

无 不适用 

10．发行人或者其聘请的中介

机构配合保荐工作的情况 
无 不适用 



 

 

事项 存在的问题 采取的措施 

11.其他（包括经营环境、业务

发展、财务状况、管理状况、

核心技术等方面的重大变化情

况） 

无 不适用 

 

三、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

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 
是否 

履行承诺 

未履行承诺的原

因及解决措施 

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对补缴税金的承诺： 

对于 2006 年和 2007 年节水工程业务按收入的 1%核

定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优惠，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

人承诺：“若在今后甘肃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被相关税务部门追缴以上两年度的所得税，将由我个

人承担需要补缴的税金、滞纳金及相应罚款的责任。” 

截止目前，

无相关税务

部门追缴以

上两年度的

所 得 税 情

形。 

不适用 

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为避免今后可能与公司发

生的同业竞争，作出承诺如下： 

（1）本人及其参股或者控股的公司或者企业（附属

公司或者附属企业）目前并没有从事与股份公司主营

业务存在竞争的业务活动。（2）在本人及本人三代以

内直系、旁系亲属拥有股份公司股权（或实际控制权）

期间，本人及附属公司或者附属企业不会以任何方式

（包括但不限于自营、合营或联营）参与或者进行与

股份公司主营业务存在竞争的业务活动。凡本人及附

属公司或附属企业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、参与或入

股任何可能会与股份公司生产经营构成竞争的业务，

本人会将上述商业机会让予股份公司。（3）本人将充

分尊重股份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，保障股份公司独立

经营、自主决策。本人将严格按照《公司法》以及股

份公司章程的规定，促使经本人提名的股份公司董事

依法履行其应尽的诚信和勤勉责任。（4）如果本人违

反上述声明、保证与承诺，并造成股份公司经济损失

是 不适用 



 

 

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 
是否 

履行承诺 

未履行承诺的原

因及解决措施 

的，本人同意赔偿股份公司相应损失。（5）本声明、

承诺与保证持续有效，直至本人不再对股份公司有重

大影响为止。 

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承诺： 

自 2016 年 1 月 14 日起至 2016 年 7 月 13 日止的半年

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大禹节水股份（本人自 2015 年 7

月 3 日至 2015 年 7 月 23 日股灾期间从二级市场累计

增持的公司股份 2,828,660 股除外），并会采取各种措

施，为稳定资本市场，提升投资者信心发挥更多的作

用。 

是 不适用 

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承诺： 

基于国家对节水灌溉行业政策持续向好，投资力度不

断加大，市场前景广阔，对公司未来发展保持足够的

信心，为了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和维护股东利

益，王栋先生决定自 2015 年 7 月 3 日起在未来 6 个

月内不减持所持公司股份。 

是 不适用 

担任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王栋、王

冲、谢永生、王光敏均承诺： 

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

过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%；离职后

半年内，不转让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。在

申报离任 6 个月后的 12 个月内，通过证券交易所出

售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股份的 50%。 

是 不适用 

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对象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

限公司、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和财通

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承诺： 

本次认购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

票的获配股份自上市首日起 12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，

是 不适用 



 

 

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 
是否 

履行承诺 

未履行承诺的原

因及解决措施 

并申请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

进行相关股份锁定程序。 

 

四、其他事项 

报告事项 说  明 

1.保荐代表人变更及其理由 无 

2.报告期内中国证监会和本所对保荐机

构或者其保荐的公司采取监管措施的事

项及整改情况 

无 

3.其他需要报告的重大事项 无 

 



 

 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半年度跟踪报告》之签署页） 

 

 

 

 

 

保荐代表人：    

马  锋  王红兵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 

2017 年 9 月 12 日 

 

 

 




